摘  要

本報告研究的重點是中國大陸的非國有企業之發展及面臨的挑戰。研究範圍是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和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對所有制性質所作八種類型的劃分。除國有經濟外，非國有經濟中包括集體、私營、個體、聯營、股份制、外商投資和港、澳、台投資經濟等七種經濟類型。從社會制度劃分，大陸的經濟被劃分為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二大類。公有制經濟中包括了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其他六類均被歸類於非公有制經濟。

 
本研究報告共十三章，分為五篇。第一篇包括引言與理論回顧。第二篇分析非國有企業在中國大陸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三篇闡釋大陸當前對非國有經濟的主要政策；第四篇就政策調整對非國有企業的影響做了評估；第五篇分析對台商的主要影響及對我政府政策的一般性建議。除了第一篇以外，其他四篇的重點分別簡述於後。

一

 
（1）1978年以來，中國大陸非國有經濟的增長及在國民經濟中所占之比重，均呈迅速上升趨勢。以工業為例，1978到1997年期間，非國有經濟中的集體工業、城鄉個體和三資與股份制工業的年均增長速度分別為19.5%、56.5%和46.3%，遠高於國有經濟年均7.5%的增長速度。該期間非國有經濟在工業經濟總量中所占比重，亦由22.4%上升為74.5%，而國有經濟則下降為25.5%。

 
1978到1998年期間，非國有企業占社會消費品零售額由45.4%上升到79.3%。其中個體經濟的發展最迅速，在1998年占消費品零售總額的37.05%。容納就業人員方面，自1989至1998年期間，國有企業容納的人員由10,108萬人下降為9,058萬人，而非國有企業則由5,654萬人上升為10,080萬人。非國有企業在固定資產的投資比重，自1980年占總份額的18.1%上升至1998年的45.9%，仍低於國有企業。

 
綜上可見，中國大陸非國有經濟增長迅速，是在國有經濟投資仍占主導條件下發展起來的。這反映了它們在市場經濟中所具有的競爭力。本研究也分別對個體、私營、外商投資、鄉鎮企業、城鎮集體企業的情況與問題逐一做了詳細分析。近年來城鎮集體企業的發展問題較多，值得注意。

（2）對國有與非國有企業從三方面作比較：營運績效，行業類別與經營管理方式。在1997年，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之數量比例為74,388：374,841（1：5）。就總體營運績效而言，國有企業的虧損比例相對地較高；但在總資產與資本二個方面，國有企業仍占絕對優勢。二者與非國有企業的比例分別為1：0.73與1：0.94。國有企業上繳利稅總額則仍高於非國有經濟，其與非國有經濟之比例為2,907.22：2,747.45（1：0.95）。在行業類別的比較中，國有企業在重工業仍占優勢，其中採掘工業占絕對優勢。

（3）非國有企業面臨的主要問題包括傳統上受到歧視、現行政策的不合理、管理機制、產權、企業自身行為不規範、人才缺乏等。兩岸預計在2001年春季加入WTO，是時中共務必消除對私營企業的歧視。再者，所有非國有企業將有機會接受外商銀行所提供的人民幣貸款。

二
在第三篇，針對中共當前對非國有經濟的主要政策，分別論述了非國有經濟在大陸經濟體制中的角色與地位，闡述了業已建立的有關外商投資的主要法律法規，有關個體私營經濟的主要法規和有關調整集體經濟的主要法律。從法律角度，闡釋了大陸非國有企業所存在的融資困難問題。並對私營企業和外商投資的行業分佈及非國有企業在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的角色，作了論述。

（1）大陸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深深地受到政策的影響。從1950年代到1978年，由於在經濟結構政策上，片面追求公有制與公社制，使整個非公有制經濟日趨萎縮。在1978年，全國個體工商戶已不足15萬戶。自1979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扭轉了「左」的路線，在政策上則採取了漸進改革的方式。包括三個階段：改革開放的試驗（1979-1989）、全面改革開放時期（1984-1992）和現代化的新發展時期（1992年至今）。根據鄧小平“三個有利於”的理論，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的方針，公有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到1998年末，全國個體工商戶已增加到1,454.9萬戶，從業人員2,304.9萬人。中共憲法於1988年及1999年歷經修正。在1999年憲法的6條修正案中，其中第五條明確了“在法律規定範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對中國大陸的各種所有制的發展，提供了明確的憲法的根據。

  
（2）外商投資的發展，自1979年實施改革開放以來，亦歷經了三個階段。到1997年底，全國外商投資企業235,681戶，協議投資4,598.14億美元，實際投資3,029.87億美元。有關外商投資的法規，中共頒佈的有24項。各省、市自治區還各頒佈了地方法規和政策。外商在中國投資，需要同時了解中共中央的法律法規和地方的特殊規定。

 
（3）儘管中共中央在推行漸進式的改革過程中，明確了非國有經濟在中國經濟中的重要地位與作用，但由於傳統體制的影響，對不公正的政策環境、合法財產的有效保護、金融機構的信貸支持等，還有待進一步地完善。

 
（4）原來的社會保障制，局限於國有企業，而非國有經濟的從業人員沒有社會保障制度。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根據共產黨的十五大和國務院提出的五年工作目標，制定了《勞動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總體規劃（1998-2002年）》所提出的目標任務中，提出了以“低水平，廣覆蓋”為原則，加快推進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中，要使基本養老保險的覆蓋範圍，逐步擴大到非國有企業。  



三

第四篇討論政策調整對非國有企業影響的評估，分別就中共憲法的修訂對非國有經濟的影響，調整非國有經濟的主要法律、法規體系等方面，作了展開論述，並對非國有經濟發展較快的廣東、福建二省的地方性法規，及其對促進非國有經濟發展的影響作了案例的論述。以下是一些重點。
 
（1）非國有經濟作為國民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的地位，在中共修改的憲法中得到了肯定，其實質地位不會有變化。非國有經濟將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蓬勃發展。

  
（2）中共實施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需要法律的支持，已得到大陸人們普遍的重視。今後中共法律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影響將會日益明顯。例如廣東、福建二省在執行中央的法規基礎上對非國有經濟調整的立法措施，是全國前列。該二省在吸引外商投資和港、澳、台投資，亦居全國前列。1998年該二省的外商投資企業數占大陸總數的18.6%，總產值占24%。港、澳、台投資企業數占全國總數的54.5%，總產值占57.4%。

 
（3）法律化的進程雖然在加快，但“人”的作用和因素在處理具體問題時，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依然存在。“以言代法”的現象，在有些地區有些時間依然存在。可能需要一段時期，才能轉到全部“依法治國”的軌道。

                                   四

     
大陸非國有企業的發展及預計2001年春季兩岸同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大陸會進一步開放市場，為台商及外商提供商機。台商在大陸的經營及台灣本土的產業也會面臨挑戰。第五篇討論大陸吸引外資的發展及台商投資大陸的一些相關問題。

（1）本報告也分析中國大陸加入WTO後，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的變化趨勢。由於加入WTO承諾後，中國將開放不少新的投資領域，因此吸引外資的潛力很大。本報告對截至1998年外資在各行業的分佈，中國大陸參加WTO的承諾及對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的影響，逐一作了分析。預計已進入的“三資”企業及相應的外國直接投資，要做較大的調整。因為中國大陸加入WTO後，將新開放的電信、金融和高新技術產業，外國直接投資的存量結構將發生較大變化。在這些領域，發達國家的大型跨國公司具有較強的競爭優勢，港、澳、台的中、小企業在競爭中，一定程度上處於不利地位。但外商直接投資的地區分佈情形，短期內不會有太大變化。流入中、西部的外資比重將有所上升。

（2）兩岸加入WTO後，勢必會對台灣一些產業帶來嚴重的挑戰。大陸對台商的特殊政策，強調 ”同等優先，適度放寬” 。如果兩岸充分利用各自經濟發展階段性之優勢和要素稟賦上之差異性進行互補，則可以化解加入WTO帶來的衝擊，大陸將為台灣跨世紀的發展提供契機。然而，我政府訂定兩岸經貿政策，必需以國家安全為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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